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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九年七月六日會議 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界別的申訴機制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(教 資 會 )資助

界別改善處理員工投訴的申訴機制的最新進展。  

現行的申訴機制  

2.  教資會秘書處曾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向委員匯報教資會

資助院校處理申訴和投訴的既定機制。各院校均按本身的

獨特情況制定這些機制，程序清楚明確，廣為員工所知。

院校一般會指定一個組織，負責研訊或調查。該組織會與

有關員工舉行會議，如有需要，更會傳召證人。各院校並

設有上訴機制，上訴當局的建議須獲院校最高管理層通過

才能作實；上訴當局亦會向投訴人或上訴人解釋最終的決

定。此外，各院校亦已因應環境轉變和員工與學生不斷改

變的期望，改善該等機制，例如加強溝通和提高透明度。  

3 . 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分別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和二零

零九年二月討論上述事宜。出席兩次會議的教職員協會代

表要求當局設立更完善的制度，以處理員工的申訴。具體

來說，部分院校的教職員建議成立選舉產生的獨立跨院校

投訴委員會，成員包括教職員和管理層代表。其他出席會

議的代表建議擴大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，以包括教資會資

助界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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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院校申訴機制  

4.  大學校長會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作出回應，表明不支

持設立選舉產生的獨立跨院校投訴委員會的建議，理由是

各院校的現行機制已符合公開、公平和公正的原則，而且

由院校處理屬下員工的投訴是最為恰當的。  

5 .  要令人覺得申訴機制行之有效，處理投訴的程序必須

能以公平、一致及適時的方式處理申訴。申訴機制亦應公

布周知，讓員工知悉申訴途徑；並應讓感到受屈的員工有

機會陳述理由，以及設有上訴機制。個別院校應遵照這些

原則，制訂申訴程序和機制。  

6 .  設立跨院校機制並非實踐上述原則的先決條件。據我

們所知，世界各地均沒有設立大規模跨院校申訴機制的例

子。跨院校申訴機制難以兼顧不同院校在傳統、文化和處

事方式方面的差異，同時尊重各院校的自主權。此外，設

立 跨 院 校 申 訴 機 制 或 會 導 致 各 院 校 之 間 現 有 制 度 疊 床 架

屋，造成混亂，並會引致沉重的資源負擔。因此，改善現

有機制，或許更能立竿見影，更加切實可行。  

擴大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  

7.  關於擴大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以包括教資會界別的建

議，我們之前曾經指出，申訴專員不處理聘任、解僱、薪

酬和服務條件等人事事宜，而員工的申訴及投訴卻大都涉

及這些事宜。此外，學術事宜也不應由申訴專員處理。  

8 .  申訴專員公署是獨立機構，不在政府行政架構之內。

如申訴專員公署要就學術標準及慣例作出判斷，便須延聘

具 備 這 方 面 的 專 長 及 知 識 的 人 士 ， 所 需 的 資 源 會 十 分 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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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。我們考慮上述因素後，仍然認為不應把申訴專員的職

權範圍擴大至包括教資會界別。  

未來路向  

9.  在尊重和維護院校自主的大前提下，我們同意可與院

校合作，進一步改善現行程序。因此，教資會鼓勵各院校

探討如何在無損院校自主權的情況下，改善本身處理投訴

的機制。為協助院校改善處理投訴的程序，教資會正研究

其他地區的大學／院校所採用的申訴機制。此外，鑒於英

國 、 澳 洲 昆 士 蘭 州 和 台 灣 等 地 設 有 法 例 或 /和 獨 立 公 營 機

構，處理高等教育界別員工提出某些類別的投訴，立法會

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現正研究這些地方的校外投訴機

制。教資會將根據上述研究的結果，與院校探討如何改善

申訴機制，包括擬備本地和海外院校的最佳做法，與各院

校分享。  

 

教育局  
二零零九年六月  


